



车辆维修和保养服务采购需求
1.项目基本情况
	服务内容
	车辆类型
	车辆数量

	120车辆维修和保养服务
	星通牌XTP5041XJHV362-Z
瑞弗牌SQR5031XJHV362D
亚特重工牌TZ5033XJHJM6
星通牌XTP5041XJHV362-Z
畅达牌NJ5049XJH51
金龙牌XMQ5033XJH65
北地牌ND5042XJH

	【 7辆 】


2.商务要求
2.1服务范围：【正阳县人民医院7辆120车辆的维修、保养】
2.2服务期限：【1年】
2.3费用结算：
供应商应向采购人提供结算票据和维修结算清单，维修结算清单中，工时费与材料费应当分项计算。维修费用结算清单应符合交通运输部有关标准要求，维修结算清单内容应包括采购人信息、供应商信息、维修费用明细单等。【(1)维修费总金额=维修项目工时费+ 维修材料费；(2)维修项目工时费：供应商维修工时定额可按各省机动车维修协会等行业中介组织统一制定的标准执行，也可按供应商报所在地道路运输管理机构备案后的标准执行，也可按机动车生产厂家公布的标准执行；(3)维修材料费：供应商应当将原厂配件、同质配件和修复配件分别标识，明码标价，供采购人选择。】
2.4付款方式：【按月付款】
2.5售后服务：
一 、质量保证期：1、汽车整车修理或总成修理质量保证期为车辆行驶20000公里或者100日；二级维护质量保证期为车辆行驶5000公里或者30日； 一级维护、小修及专项修理质量保证期为车辆行驶2000公里或者10日。
质量保证期中行驶里程和日期指标，以先达到者为准。机动车维修质量保证期，从维修竣工出厂之日起计算。
二、质保期内返修：1、在质量保证期和承诺的质量保证期内， 因维修质量原因造成机动车无法正常使用，且供应商在3日内不能或 者无法提供因非维修原因而造成机动车无法使用的相关证据的，供应商应当及时无偿返修，不得故意拖延或者无理拒绝。
2、在质量保证期内，机动车因同一故障或维修项目经两次修理仍不能正常使用的，供应商应当负责联系其他机动车维修经营者，并承担相应修理费用。
3.服务要求
供应商为本项目提供的所有服务符合现行有效的法律法规、强制性标准和地方公务用车相关管理规定，包括但不限于：《交通运输部 关于修改<机动车维修管理规定>的决定》(交通运输部令2021年第 18号);《汽车维修业开业条件》 (GB/T16739);《中华人民共和国交通运输行业标准机动车维修服务规范》 (JT/T816);《汽车维护检测诊断技术规范》(GB/T18344);《汽车大修竣工出厂技术条件》(GB/T3798);《汽车维修术语》(GB/T5624);《机动车运行安全技术条件》(GB7258); 《 汽车禁用物质要求》 (GB/T30512);《车辆涂料中有害物质限量》 (GB24409);《挥发性有机物无组织排放控制标 准》 (GB37822)等 。
	序号
	内容名称
	质量标准
	备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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零部件
	1、供应商不得使用假冒伪劣配件维修 机动车。
2、机动车维修配件实行追溯制度。供应商应当记录配件采购、使用信息，查验产品合格证等相关证明，并按规定留存配件来源凭证。
3、采购人、供应商可以使用同质配件  维修机动车。同质配件是指产品质量等同或者高于装车零部件标准要求，且具有良好装车性能的配件。
4、供应商对于换下的配件、总成，应 当交采购人自行处理(安全环保相关部件除外) 。
5、供应商应当将原厂配件、同质配件  和修复配件分别标识、明码标价，供采购人选择。
6、涉及的商品包装和快递包装，均应符 合《商品包装政府采购需求标准(试行)》《快递包装政府采购需求标准(试行)》的要求，包装应适应于远距离运输、防潮、防震、防锈和防野蛮装卸，以确保货物安全无损运抵指定地点。
7、汽车零部件应符合《汽车禁用物质要 求》(GB/T30512)相关要求。
8、供应商应当建立零部件低库存率管理 制度。
	

	2
	场地
	从事汽车维修经营业务或者其他机动车   维修经营业务的，应有与其经营业务相适应的维修车辆停车场和生产厂房（总占地面积不少于1500m²）。停车场和生产厂房面积按照国家标准《汽车维修业开业条件》(GB/T16739)相关条款的规定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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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施设备
	从事汽车维修经营业务或者其他机动车  维修经营业务的，有与其经营业务相适应的设备、设施（需配备有活性炭烤漆房、四轮定位仪和洗车房）。所配备的计量设备应当符合国家有关技术标准要求，并经法定检定机构检定合格。从事汽车维修经营业务的设备、设施的具体要求按照国家标准《汽车维修业开业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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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员配备
	应当各配备至少(2)名技术负责人员、(8)名汽车维修工、(1)名质量检验人员、(1)名业务接待人员以及(4)名从事机修、电器、钣 金、涂漆的维修技术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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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制度
	从事汽车维修经营业务或者其他机动车  维修经营业务的，有健全的维修管理制度。包括质量管理制度、安全生产管理制度、维修档案管理制度、人员培训制度、设备管理制度及 配件管理制度。具体要求按照国家标准《汽车维修开业条件》(GB/T16739)相关条款的规定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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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保要求
	1、供应商应按照《机动车维修管理规定》、《关于加强机动车维修行业和报废机动车回收拆解行业危险废物监督管理工作的意见》等 有关要求对废机油、废电池等维修废物进行规范化管理。主要污染物达标后排放，供应商应当进行定期监测。
2、危化品仓库、废弃物处理间等产生污 染物的场所，供应商应独立设置。
3、供应商的喷漆设施应配备符合国家标 准的VOCs处理设备。
4、供应商库房、车间地面无油液，洗车 废水经过处理后排放或回收再利用。
5、供应商提供服务所涉及的设施设备优 先选用绿色、环保、节能产品。
6、供应商实施绿色供应链和碳排放管理。
7、涂装工艺的涂料应符合《车辆涂料中 有害物质限量》(GB24409)相关要求。
8、工艺废气管理应符合《挥发性有机物 无组织排放控制标准》(GB37822)相关要求。
9、供应商服务场地环境卫生，照明、水 冲、盥洗、通风设备完好。
10、必须配备正规的国家环保环评资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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响应时间
	小修不超过(3)天，大修不超过(7)天，总成修理不超过(10)天。[说明：1、小修指通过修理或更换个别零件，消除车辆在运行过程或维护过程中发生或发现的故障或隐患，恢复车辆工作能力的作业；2、大修指通过修复或换零部件(包括基础件),恢复车辆完好技术状况和完全(或接近完全)恢复车辆寿命的修理；3、总成修理指恢复车辆总成完好技术状况(或工作能力)和寿命进行的作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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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应急救援
	配备有车辆救援的专用设备及车辆，提供24小时紧急救援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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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修委托流
程
	接受委托维修时，维修项目和维修费用 (工时费和材料费)都必须由采购人签名认可，供应商在标价时，应编制维修项目车辆维修项目工时费明细表，确保采购人对维修内容及其细节的知情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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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要求
	采购人车辆在进厂维修期间所发生的交  通违法行为由供应商负全责，交通事故按具体的情况定责。
	


4. 报价要求
[bookmark: _GoBack]供应商参考以下表格，对车辆维修所需的配件价格进行报价，如有未列入服务名称，可自行增补。
	序号
	服务名称
	单位
	数量
	价格（元）
	质保期

	1
	机油
	升
	1
	
	

	2
	机油滤芯
	个
	1
	
	

	3
	空气滤芯
	个
	1
	
	

	4
	空调滤芯
	个
	1
	
	

	5
	工时
	次
	1
	
	

	6
	轮胎
	条
	1
	
	

	7
	四轮定位
	次
	1
	
	

	8
	轮胎平衡
	次
	1
	
	

	9
	火花塞
	个
	1
	
	

	10
	保养工时
	次
	1
	
	

	11
	起动机
	个
	1
	
	

	12
	雨刮器片
	套
	1
	
	

	13
	发电机
	个
	1
	
	

	14
	电瓶
	个
	1
	
	

	15
	玻璃水
	瓶
	1
	
	

	16
	刹车油
	升
	1
	
	

	17
	后刹车片
	套
	1
	
	

	18
	节气门清洗
	次
	1
	
	

	19
	防冻液
	升
	1
	
	

	20
	前刹车片
	套
	1
	
	

	21
	补胎
	次
	1
	
	

	22
	三元催化清洗
	次
	1
	
	

	23
	齿轮油
	升
	1
	
	



5.供应商资格条件
	序号
	资格条件
	必备或 可选

	一
	基本资格要求
	必备

	1
	具有独立承担民事责任的能力
	必备

	2
	具有良好的商业信誉
	必备

	3
	具有健全的财务会计制度
	必备

	4
	具有履行合同所必需的设备和专业技术能力
	必备

	5
	有依法缴纳税收和社会保障资金的良好记录
	必备

	6
	参加政府采购活动前三年内，在经营活动中没有重大违法记录
	必备

	7
	不存在与单位负责人为同一人或者存在直接控股、管理关系的其他供应商参与同一合同项下的政府采购活动的行为
	必备

	8
	在行贿犯罪信息查询期限内，供应商及其现任法定代表人、主要负责人没有行贿犯罪记录
	必备

	
9
	未被“信用中国”(www.creditchina.gov.cn)、中国政府采购网 (www.ccgp.gov.cn)列入失信被执行人、重大税收违法案件当事人名单、政府采购严重违法失信行为记录名单
	
必备

	二
	特定资格要求
	

	

1
	

汽车维修
	

须在交通运输管理部门进行汽车维修经营备案
	一类、二类、危险货物运输车辆维修经营业务




